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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金通用鑫安保本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封闭期周净值公告

估值日期： 2014-11-14

公告送出日期：2014-11-15

基金名称 国金通用鑫安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金通用鑫安保本

基金主代码

000749

基金管理人 国金通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代码

50690000

基金托管人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代码

20070000

基金资产净值

（

单位

：

人民币元

）

1,444,331,907.35

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人民币元

）

1.001

国金通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11月15日

证券简称：宇顺电子 证券代码：

002289

公告编号：

2014-081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3年10月25日

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2013年11月14日召开的2013年第四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同意公司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19,000万元暂时性补充

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以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相关公告 （公告编号：2013-076、2013-079、

2013-084）。

截至2014年11月13日，公司将上述19,000万元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公

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及时告知了保荐机构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604

证券简称：龙力生物 公告编号：

2014-054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份质押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4年11月14日，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 ）接到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程少博先生通知，程少博先生原质押

给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本公司股份2704万股2014年11月10日已解除质

押，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登记手

续。

因个人理财需要，程少博先生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票1695.5647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5.38%）质押给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并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质押登记日为2014

年11月6日、11月12日。

截至本公告日，程少博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5622.2588万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17.85%。 本次质押后，程少博先生持有的本公司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

共计3775.5647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99%。

特此公告。

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股票简称：海峡股份 股票代码：

002320

公告编号：

2014-52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4年11月14日，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独立董事刘义新先生的书面辞

职报告。 刘义新先生因为个人原因申请辞去独立董事职务，同时一并辞去董

事会专门委员会的相应职务。 刘义新先生辞去独立董事职务后，将不再在公

司担任任何职务。

由于刘义新先生的辞职，导致公司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人数低于法定人

数，因此在股东大会选出新的独立董事之前，刘义新先生仍按照有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独立董事职责。

公司董事会将尽快提名新的独立董事候选人，在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审

核通过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谨向刘义新先生在任期间对公司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

心感谢！

特此公告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十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225

证券简称：濮耐股份 公告编号：

2014-072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及延期购回的

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

到了公司股东郭志彦先生、刘百宽先生的通知：郭志彦先生将其所持有的高管

锁定股22,6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85%）因个人资金需求与招商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并已于2014年11月12日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质押登记手续，初始交易日为

2014年11月12日，购回交易日为2015年11月12日；刘百宽先生于2014年5月

14日将其持有的公司高管锁定股5,320� ,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67%）因

个人资金需求与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初始交

易日为 2014年5月14日，购回交易日为2014年11月14日。 详见《关于大股东

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暨延期购回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49）。 现

刘百宽先生与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上述股份办理了股票质押式回购延期

购回业务，购回交易日为2015年2月13日。

截至本公告日，郭志彦先生持有本公司105,796,80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3.35%；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66,4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38%，占其持

有本公司股份的62.76%。 刘百宽先生持有本公司118,527,007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14.96%；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67,52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52%，

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的56.97%。

特此公告。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1月15日

股票简称：山西证券 股票代码：

002500

编号：临

2014-058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

公司” ） 于2014年11月7日以电子邮件结合电话提示的方式发出了召开第二

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的通知及议案等资料。 2013年11月13日，本次会议

在山西省太原市山西国际贸易中心三层以现场结合电话会议的形式召开。

会议由公司半数以上董事推举侯巍董事主持，12名董事全部出席。 其中，

侯巍董事、李永清董事、傅志明董事、容和平独立董事现场出席；周宜洲董事、

王拴红董事、王瑞琪独立董事、王卫国独立董事、蒋岳祥独立董事、乔俊峰职工

董事电话参会；因工作原因，上官永清董事书面委托侯巍董事、孙璐董事书面

委托李永清董事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公司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本次会议。 会议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事项：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董事代为履行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职务的议

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

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选举上官永清董事代为

履行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职务，代为履职期限不超过6个月。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二届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实施细则》，经公司1/3以上董事提名，

1、公司董事会选举上官永清董事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

委员，任期与第二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公司董事会选举傅志明董事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委

员，任期与第二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次会议听取了《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内部审计工作报告》。

特此公告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

000402

证券简称：金融街 公告编号：

2014-060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14年11月14日

在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3号通泰大厦B座11层大会议室以通讯表决方式召

开。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及文件于2014年11月6日分别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

和电话通知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 公司董事会成员九名，实

际出席董事九名， 公司监事会成员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有效。 本次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形

成如下决议：

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金融街控股（香港）有限公

司境外发行债券的议案；

（一）同意金融街控股（香港）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啟添投资有限公司发

行不超过3.5亿美元的3年期美元债或同等规模同期限的人民币债， 具体利率

水平根据发行时市场情况确定。

（二）同意金融街控股（香港）有限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啟添投资有限公

司境外发债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为不超过3.5亿美元或同等规模的人民币。

（三）同意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为金融街控股（香港）有限公司、啟

添投资有限公司提供维好和流动性支持、股权回购承诺。

（四）授权公司经理班子在上述原则下全权处理与本次境外发债（以下

称本次发行）及存续、兑付兑息有关的一切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确定具体发行方案、发行时机、发行规模、发行期限、发行利率等具体条

款和条件（包括但不限于具体发行数量、发行利率、发行时机、发行期限、评级

安排、担保事项、还本付息事宜、决定筹集资金的具体安排、承销安排等与本次

发行有关的一切事宜）；

2、就本次发行作出所有必要和附带的行动及步骤（包括但不限于聘请中

介机构，代表公司向相关监管机构申请办理本次发行相关的审批、登记、备案

等手续，签署与本次发行相关的所有必要的法律文件，办理注册、上市手续）；

3、如监管政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

定必须由董事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 可依据监管部门的意见对本次发行的具

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4、根据相关规定进行信息披露；

5、办理与本次发行相关的其它事宜；

6、 授权有效期自董事会批准本项议案之日起至本次发行有关事项办理

完毕之日止。

特此公告。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

000402

证券简称：金融街 公告编号：

2014-061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所属子公司境外发债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担保事项概述

2014年11月14日，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金融街控股 （香港） 有限公司境外发行债券的议

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金融街控股（香港）有限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啟添

投資有限公司境外发债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为不超过3.5亿美元或同等规模的

人民币，期限为不超过3年。 本次担保不收取担保费。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此项

担保事项决策权限属于公司董事会,董事会在审议通过后即可办理,授权公司

经理班子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办理相关事宜。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啟添投资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4年5月15日；

3、 注 册 地 点 ： 英 属 维 尔 京 群 岛 P.O. � Box� 957, � Offshore�

Incorporations� Centre,� Road� Town,� Tortola；

4、法定代表人：刘世春；

5、注册资本：100美元；

6、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金融街控股（香港）有限公司持有

啟添投资有限公司100%的股权，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子公司。

截至2014年9月30日， 啟添投资有限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分别为100美

元。

三、董事会意见

根据公司经营需要,为支持子公司的业务发展,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全资

子公司金融街控股（香港）有限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啟添投资有限公司境外

发债提供担保。

本次担保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

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

知》、《公司章程》和《公司对外担保制度》等有关规定。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外担保累计余额为55.37亿元，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4.85%，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比例为

7.28%；金融街控股（香港）有限公司本次为其全资子公司啟添投资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后, 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77.07亿元 （按照人民币兑美元汇率6.2计

算）,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34.59%，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总资产的比例为10.13%。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

000882

证券简称：华联股份 编号：

2014-080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11月14日（周五）下午2: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大兴区青云店镇祥云路北四条华联创新中

心2号楼3层会议室

3、表决方式：网络投票与现场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

cn）向公司流通股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4、召集人：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赵国清先生

6、网络投票时间：

2014年11月13日（周四）—2014年11月14日（周五），其中：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

11月14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年11月13日下午15：00至2014年11月14日下午15：00之间的任意时间。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5人，代表股份930,468,127� 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41.798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809,010,219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36.342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1人，代表股份121,457,90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5.4561％。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2人，代表股份33,072,176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份的1.485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31,464,368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1.4134%。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0人，代表股份1,607,80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0.0722%。

3、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赵国清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

监事及董事会秘书等相关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指派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逐项审议并通过

了股东大会通知中已列明的所有提案。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并通过了公司《关于发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929,357,31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8806%；反对票1,068,00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148%；弃权4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1,961,368�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6.6413%；反对1,068,008�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所持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2293%； 弃权 4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94%。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丽萍、左凌云

3、结论性意见：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会

议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资格、 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就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

002593

证券简称：日上集团 公告编号：

2014-054

厦门日上车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厦门日上车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11月13

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吴子文先生的通知， 吴子文先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

售条件流通股中的5,450,000股股份质押给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质押期

限12个月。 本次股票质押登记手续已于2014年11月13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截止目前，吴子文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97,927,800� 股，占本公司总股

份的46.19%，累计质押5,4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57%。

特此公告。

厦门日上车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

002593

证券简称：日上集团 公告编号：

2014-055

厦门日上车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取得实用新型

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厦门日上车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控股子公司厦门

日上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上金属” ）、厦门新长诚钢构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新长诚” ）近日收到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具体信息如下：

一、 公司取得实用新型专利情况如下：

序号 实用新型名称 专利号 专利申请日 授权公告日

1

无内胎车轮结构

ZL 2014 2 0309084.2 2014

年

06

月

11

日

2014

年

10

月

22

日

二、 日上金属取得实用新型专利情况如下：

序号 实用新型名称 专利号 专利申请日 授权公告日

1

无内胎车轮轮辋结构

ZL 2013 2 0710567.9 2013

年

11

月

12

日

2014

年

04

月

30

日

三、 新长诚取得实用新型专利情况如下：

序号 实用新型名称 专利号 专利申请日 授权公告日

1

灌注内隔墙轻钢横龙骨

ZL 2014 2 0245078.5 2014

年

05

月

14

日

2014

年

09

月

17

日

以上专利证书的取得，不会对公司目前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但对公

司自主知识产权的保护、公司核心竞争力的提升有积极的影响。

特此公告。

厦门日上车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

002358

证券简称：森源电气 公告编号：

2014-058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

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 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4年10月14日（星期五）上午10：0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14年11月14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11月13日下午15:00

至2014年11月14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杨合岭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现场出席会议股东情况：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名，代表具有表决权

的股份数213,529,195股，占公司总股份397,797,744股的比例为53.6778%。

（2）网络参与会议股东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身

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认证，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

供的数据，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16人， 代表股份22,915,278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5.7605％。

上述现场与网络出席股东共120名， 代表具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236,

444,473股，占公司总股份397,797,744股的比例为59.4384%；其中持股5%

以下的中小股东118名，代表具有表决权股份数为53,176,825股，占公司总股

份397,797,744股的比例为13.3678％。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北京市君致律

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大会。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兰考县200MWp地面光伏电站项目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6,442,473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92％； 反对2,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53,174,82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62％； 反对2,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3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

会议人员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11月14日

证券代码：

002005

证券简称：德豪润达 编号：

2014

—

84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芜湖德豪润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收到贴息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芜湖

德豪润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芜湖德豪光电” ）根据芜湖经济技术

开发区经济贸易发展局于2014年3月26日转发自芜湖市商务局的《关于2014

年度国家进口贴息资金申报工作的通知》的文件精神，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

申请了进口产品贴息资金。

近日，芜湖德豪光电收到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贸易发展局拨付的上

述进口产品贴息款378.19万元，占本公司2013年度经审计净利润882.60万元

的42.85%。 根据会计准则的规定，本次收到的贴息款属于与收益相关的政府

补贴，将于收到时计入当期损益，因此会对公司2014年度的盈利产生正面影

响。 但公司将贴息款一次性计入当期损益的会计处理最终仍须以会计师年度

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一月十五日

关于泰达宏利瑞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A

类份额折算结果的公告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基金管理人” ）于

2014年11月10日在指定媒体及本公司网站（www.mfcteda.com）发布了

《关于泰达宏利瑞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B份额办理定期份额折算方

案的公告》（简称“《折算公告》” ）。 2014年11月14日为泰达宏利瑞利分级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以下简称“泰达宏利瑞利债券A” ）首个份额

折算基准日，现将本次泰达宏利瑞利债券A的基金份额折算结果公告如下：

根据《折算公告》的规定，2014年11月14日折算后，泰达宏利瑞利债券A

的基金份额净值调整为1.000元， 泰达宏利瑞利债券A的折算比例为

1.023693151。 折算前， 泰达宏利瑞利债券A的基金份额总额为1,380,573,

571.01份，折算后，泰达宏利瑞利债券A的基金份额总额为1,413,283,709.09

份。 各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泰达宏利瑞利债券A经折算后的份额数保留到

小数点后两位，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资产。

投资者自2014年11月14日起（含该日）可在销售机构查询其原持有的泰

达宏利瑞利债券A的份额折算结果。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

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11月15日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基金经理休假事项的公告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泰达宏利价值优化型成长类行业证券投

资基金、泰达宏利品质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和泰达宏利领先中

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邓艺颖女士将自2014年11月17日开始

休产假，拟于2015年3月30日回岗履职。 邓艺颖女士休假期间，其管理的泰达

宏利价值优化型成长类行业证券投资基金、泰达宏利品质生活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和泰达宏利领先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相关职

责由共同管理该基金的基金经理陈炜先生履行。

上述事项已根据有关法规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11月15日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网上交易中国农业银行卡暂停服务的公告

尊敬的投资者:

因中国农业银行系统将于2014年11月16日凌晨2：00———6：00升级维护，

期间将暂停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交易（https://etrade.mfcteda.

com/etrading/)�农业银行卡所有服务。 若系统升级维护提前完成，将即时提

前恢复网上交易农业银行卡所有服务，敬请投资者留意。

特此公告。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11月15日


